
启明公益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办法（暂行） 

 

一 .总  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启明公

益基金会章程》要求，为保证启明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本基金会）在其业务范围内全程、合法、规

范、科学、有效地组织、管理、实施和监督其公益

项目，有效的防控项目管理中的风险，结合本基金

会具体项目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本基金会项目管理主要分为五个环节或阶段：

项目立项、项目审批、项目实施、项目完结及资料

管理；此外，重大影响的项目活动和其他事项的审

核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  

 

二、分则  

项目立项  

   （一）、项目发起  

由项目部对初步确认的项目，进行考察，完成

申请报告，并提交请示。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部在获知某一公益项目，对项目进行

考察，了解受助者的需求、意愿，结合受捐助方关

于拟实施项目情况可行性报告，写出项目申请。  

2、项目申请应包含受赠方诉求、目的、项目

类别、项目金额、爱心人士参与情况、受捐赠人基

本信息等内容。  

项目审批  

（一）项目审核  

项目部完成申请书或申请表后，项目部启动项

目审批流程，对合规初审项目按管理层级审核。  

（二）项目合同文件审核  

1、对于审核通过的公益项目，由项目部依据

上述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规定，完成相应捐赠

协议、采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的拟定；  

2、项目部负责对合同法律文件（捐赠协议、

采购合同、签批依据、项目申请等）进行完备性检

查；通过后启动项目合同审批流程。  

项目实施  

（一）项目部对合同审批流程通过的合同文件

（捐赠协议、采购合同等），按照要求，与相关单

位签订合同文件；合同文件双方依法及合同性质，

加盖合法有效签章。  



（二）财务部和项目部按合同规定负责和保证

捐赠款项的支付和货物的交付；  

（三）项目部和财务部对捐赠项目及时追踪、

检查、完善监督；对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

报，按照上级批示要求及时妥善处理。  

项目完结及资料管理  

项目部和财务部按照规定要求与受赠方共同

完成项目完结工作  

（一）项目部和财务部应催促和及时接收受赠

方依捐赠协议提供的合法捐赠票据、符合主管部门

的审计和评估要求的项目完结手续等相关文件和

资料。  

（二）异常退出的项目，项目部、财务部联合

办公室，依据合同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终止合同，

要求捐赠财产返还，完成善后处理工作。  

（三）审核未通过的公益项目，由项目部向项

目发起方和受助方进行说明和解释等善后处理工

作，降低不利影响。  

项目部在项目完结完成如下工作：  

（一）完成项目总结  

（二） 对所执行和完结项目相关资料归集整

理、存档。   



（三）商财务部形成满足上级主管部门和审计

要求的相关材料。  

（四）按要求搜集整理项目宣传素材，办公室

对执行项目及时在相关媒介宣报。  

重大影响项目活动    

由项目部组织和实施。  

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活动和其他事项的管理，

按照活动和事项的特点及合作方的要求等，参照本

办法执行。  

 

三、其它  

（一）本制度由启明公益基金会负责修订、解

释。  

（二）本制度自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启明公益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